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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保障性
安居工程绩效评价报告

根据《财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〈中央财政城镇保

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综〔2022〕37 号，

以下简称《资金管理办法》）、以及财政部新疆监管局《关于开展

2021 年度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财政资金绩效评价审核的函》等

有关规定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、住房城乡建设厅认真组织

开展 2021 年度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绩效评价，目前，绩效评价

相关工作已完成，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租赁住房和棚户区改造

2021年，全区计划开工建设公租房26106套，实际开工26215

套，开工率 100.4%；计划发放租赁补贴 2778 户，实际发放 3960

户，发放率 142.5%；无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任务；计划改造城

镇棚户区 63930 套，实际开工 67596 套，开工率 105.7%，自治

区全面完成年度租赁住房和棚户区改造计划任务。

（二）城镇老旧小区改造

2021 年，全区计划开工改造老旧小区 1714 个，建筑面积

1801.43 万平方米，楼栋 7135 个，惠及居民 23.15 万户，实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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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工率 100%，完成投资约 43 亿元，顺利完成了城镇老旧小区改

造年度目标任务。

二、主要做法

（一）加强直达资金管理，发挥资金使用效益

自治区财政厅会同住房城乡建设厅加强指导，努力克服疫情

影响，督促各地加快工程进度和资金支出进度，抓住施工窗口期，

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。一是加强资金跟踪管理，将城镇保障性

安居工程补助资金纳入直达资金管理，及时将直达资金录入监控

系统，通过直达资金系统加强对资金分配下达、资金支付的日常

监管和重点监控，及时掌握资金去向和支出进度，确保财政资金

安全有效；二是地（州、市）、县（市、区）对保障性安居工程

补助资金实行专项管理、分账核算，在接到上级补助资金后，及

时将补助资金分解或明确到具体项目，并严格按照规定用途使

用；三是按时间节点开展绩效目标监控，对未及时拨付资金、绩

效目标未出现偏差的县市提出监督要求，加强对资金使用情况的

监管。

（二） 完善相关制度，加强政策指导

1.租赁住房保障方面。一是印发《加快修订完善公租房管理

办法的通知》，指导各地结合实际，进一步修订完善本地公租房

管理办法或细则，扩大保障范围，将符合条件的引进人才、优抚

对象、消防救援人员等各类住房困难群体纳入保障范围。二是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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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《关于进一步加强自治区城镇住房租赁补贴工作的意见》，坚

持以人为本，保障取得居住证的进城农牧民与城市户籍居民同城

同权享有住房保障，指导县（市、区）集中设置住房保障受理窗

口，推进住房保障申请受理信息化。三是根据国务院部署，研究

自治区贯彻落实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，2021 年 9月 26日，

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《自治区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实

施意见》（新政办发〔2021〕89 号），为我区保障性租赁住房实

施提供政策依据。

2.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方面。一是印发《自治区全面推进城镇

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，指导各地在摸清本地城镇老旧

小区底数和充分了解居民意愿的基础上，切实评估本地财政承受

能力，科学推进本地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。二是印发《关于加

快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，并支持老旧小区住

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加装电梯。2021 年 4 月，阿克苏地区成

功办结我区首笔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提取公积金业务，切实减轻了

居民筹集资金的压力。三是实施了自治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

建设技术导则、智慧社区（小区）建设技术导则、既有住宅加装

电梯工程设计指导（构造选例）等，完善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标准

体系建设，明确改造标准和规范。四是印发《关于开展 2021 年

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示范样板推荐和评估工作的通知》，督促指导

各地打造 1-2 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示范样板；制定《自治区城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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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旧小区改造专家指导工作方案》，组织专家赴塔城、喀什、和

田、克州等地帮扶指导各地加强示范样板工程建设，提升改造规

划编制和方案设计水平，重点打造了阿克苏市祥和里、阳光里小

区等一批示范样板项目，发挥示范带动作用，促进各地经验交流，

提升整体改造水平。

三、取得的效果

1.基本实现城镇低保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应保尽保。各地通

过公租房实物保障和货币补贴相结合的方式，依申请的城镇低保

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应保尽保，部分地区已将保障对象从户籍人

口扩大到城镇常住人口，各族群众获得感、幸福感不断提升。

2.租赁住房运营管理稳步推进。一是加快推进全国公租房管

理信息系统升级改造和上线运行，截至 2021 年 12 月底，全区实

现公租房房源录入 95.1 万套。同时，成功推进克拉玛依市、库

车市公租房 APP 上线使用，并纳入今年住建部确定的全国 19 个

先行试点城市。二是公租房管理水平逐步提升，积极引导市场主

体参与公租房运营管理，因地制宜建立健全符合本地实际的公租

房决策、监督、运营管理机制，督促各地加快完成产权登记，推

进公租房社会化运营管理。

3.老旧小区条件进一步改善。改造提升老旧小区配套基础设

施使用功能，积极完善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。2021 年，全区

改造建设老旧小区停车场 700 余个，停车位约 5.3 万个；新增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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旧小区内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约 5300 个；改造建设小区内文化

休闲、体育建设设施约 4800 个；改造养老、助餐、公共卫生等

综合便民设施 99 个；开工建设加装电梯 37 部。通过将城镇老旧

小区改造与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、居民自治机制建设、社区服务

体系建设有机结合，建立和完善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机制，积

极引导居民积极参与，推动小区物业管理整合，促进小区改造后

维护更新进入良性轨道。改造后的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完善、环境

干净整洁、管理规范有序，有效改善了居民居住条件。

四、绩效评价结果

经参照评分标准，逐项评价，2021 年自治区城镇保障性安

居工程租赁住房保障得分 100 分，棚户区改造得分 100 分，城镇

老旧小区改造得分 97.2 分，达到了预期的绩效目标。（评价指标

相关内容详见附件 1-4）

附件：

1.租赁住房保障绩效评价指标表

2.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绩效评价指标表

3.城市棚户区改造绩效评价指标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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